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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予以批准。

法制委员会于7月30日下午召开会议，根

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提出了《海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三亚市

餐厨垃圾管理规定〉的决定（草案）》，建议本

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批准决定草案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

议。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审的《昌江黎族自治县

棋子湾景观石保护条例》，由昌江黎族自治县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景观石

保护条例》的决定

（2020年7月3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棋子湾海岸带景观石

的保护，维持棋子湾国家级海洋公园的天然海

岸地貌景观，促进自然岸线长效保护机制的落

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结合本自治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对本自治县棋子湾景观石的保护

管理以及其他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的景观石，是指天然分布在棋

子湾海岸带范围内，由海蚀风化、海水搬运和

分选、堆积形成，具有生态价值、景观价值和

经济价值的岩石，包括砾石、卵石（民间约定

俗成称棋子石、黄蜡石）、礁石。

第三条 景观石保护应当遵循保护优先、

严格管理、科学整治、永续利用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景观

石保护工作的统一领导、协调，完善景观石保

护工作机制，将景观石保护纳入棋子湾海岸带

保护治理与开发利用工作，严格管控改变景观

石自然风貌的活动，并将景观石保护和管理经

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景观石保护条例

（2020年4月26日昌江黎族自治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20年7月3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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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自治县人民政府发展与改革、自然资源和

规划、生态环境、旅游文化、综合执法、公安

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

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协同做好景

观石保护工作。

棋子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应当按照规

定做好景观石保护工作。

第五条 景观石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保护景观石的义务，有权

对涉及景观石保护管理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自治县人民政府、棋子湾旅游度假区管理

委员会和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完善举报处理工作

机制，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布。

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对举报情况

进行调查处理后，应当向举报人反馈调查处理

结果。举报经查证属实的，可以对举报人给予

表彰、奖励，并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景观

石保护进行宣传，普及自然岸线保护知识，在

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商业中心以及旅游者集

中场所设置相关警示标语，鼓励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通过捐资、捐赠、提供志愿服务等方

式积极参与景观石的保护。

鼓励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新闻媒体

对景观石保护进行公益宣传和舆论监督。

第七条 鼓励和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

织对破坏景观石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第八条 经依法批准从事海砂开采、工程设

施建设等开发建设活动，应当采取严格的生态

保护措施，避免对景观石造成破坏。县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现场监管，发现开发建设

活动致使景观石遭受破坏的，拟定抢救性方案，

报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已列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严格保护岸段名

录的区域，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九条 棋子湾海岸带范围内旅游项目的

开发与建设，应当考虑可能对景观石造成的不

良环境影响，严格维持景观石的自然风貌。

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景

观石分布区域的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严格

监督、检查景观石保护和旅游开发利用状况。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景观石

天然分布情况，结合自然岸线保护和旅游开发

程度的要求，划定景观石的保护范围，并在显

著位置设立标识，载明景观石的识别方法、保

护范围、保护措施及举报方式等；也可以根据

景观石保护的需要，划定禁止公众进入的禁止

通行区域。

第十一条 棋子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在景观石保护范围内承担下列职责：

（一）依法对景观石及周边海滩进行养护、

修复；

（二） 设置、维护景观石保护的设施、标

识、宣传牌和警示标志；

（三）制定和实施景观石保护的日常管理制

度；

（四）组织人员进行管理、巡查；

（五）劝阻、制止破坏景观石的违法行为，

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六）开展景观石保护的宣传教育活动；

（七） 自治县人民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交

办、委托的其他职责。

第十二条 旅游者在景观石保护范围内进

行旅游活动时，应当保护景观石旅游资源，遵

守景观石保护管理规定，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

范，服从棋子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的管理。

第十三条 在景观石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

下列活动：

（一）采挖景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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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景观石进行爆破、敲打、钻孔等任

意损毁的；

（三）捡拾景观石；

（四）擅自进入禁止通行区域；

（五）擅自移动、拆除、涂改、损毁景观石

保护标识、宣传牌、警示标志；

（六）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棋子

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和有关主管部门建立

景观石生态修复工作机制，按照海滩养护与修

复的相关技术标准，对遭受破坏的景观石采取

恢复自然风貌、维护生态功能、美化自然景观

等生态修复措施。

第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

旅游者严重扰乱旅游秩序的，依法纳入旅游不

文明行为记录。

第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项、

第二项的规定，采挖景观石或者对景观石进行

任意损毁，造成景观石或者棋子湾的天然海岸

地貌景观破坏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和采取补救措施，没收采挖的景观石和

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捡拾

景观石的，由棋子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责

令改正，没收捡拾的景观石和违法所得，并处

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四项、第五项的规

定，擅自进入禁止通行区域，或者移动、拆除、

涂改、损毁标志标识的，由棋子湾旅游度假区

管理委员会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更严厉

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根据

有关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已经确定集中

由自治县综合执法部门处理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本条例自2020年10月1日起施

行。

一、关于立法背景及必要性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附近海域于

2016年建立为国家级海洋公园，属于海洋特别

保护区。棋子湾景观石是经海蚀风化和海水搬

运作用而形成的岩石，按其大小形态不同，分

为砾石、卵石（民间俗称棋子石或黄蜡石）、礁

石。景观石是棋子湾特有的自然风貌，应当予

以保护。但近年来，不断有旅游者、村民、艺

术爱好者来到棋子湾采集景观石，导致景观石

分布范围缩小、数量减少，天然分布的景观石

遭到人为破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在此

背景下，制定《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景观石

保护条例》具有以下必要性：

（一）防止景观石流失，打击采挖破坏捡拾

关于《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景观石

保护条例》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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